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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
印发《重庆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
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》的通知

渝交规〔2024〕15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委属各单位，行业各有关

单位：

《重庆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》

已经委 2024 年第 11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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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
和挂牌督办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，强化责任

落实，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，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，防范和

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，依据交通运输部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

警示约谈和挂牌督办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、约

谈和挂牌督办工作。

本办法所称警示，是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就交通运输行业安

全生产有关问题，向行业或领域发出提醒告诫。

本办法所称约谈，是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交通运输行业安

全生产管理不力的下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或交通运

输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（以下统称被约谈单位）组织安全生

产督促整改的谈话。

本办法所称挂牌督办，是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督促下级交通

运输管理部门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（以下统称被挂牌督办单

位）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、隐患进行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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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整改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市交通运输委指导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

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管理工作。

市交通运输委和市公路中心、市道路运输中心、市港航海事

中心、市交通执法总队（以下简称“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”）

按照职能职责负责行业各领域市级层面的安全生产警示、约谈和

挂牌督办工作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

工和管理权限，负责本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警示、约

谈和挂牌督办工作。

第四条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

遵循依法依规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

办，不替代或减轻政务处分、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等责任追究。

第二章 警 示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按照管理职责实施警示：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；

（二）发生涉及 10 人及以上险情或突发事件的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警示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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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按照

管理职责实施警示：

（一）发生较大事故的；

（二）发生涉及 10 人及以上险情或突发事件，造成较大社

会影响的；

（三）连续发生事故，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；

（三）相关行业领域连续发生事故，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警示的情形。

第八条 市外发生的、不属于我市交通运输管辖范围的事

故、险情等突发事件，各有关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实施警示。

第九条 警示内容应当包括基本情况、存在问题、有关工作

要求等。

第十条 由市交通运输委实施的警示，根据职责由委相关处

室或委属单位负责起草，按照程序报委领导批准后印发。

第三章 约 谈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实施约谈：

（一）未贯彻落实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的；

（二）发生险情、突发事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；



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

- 5 -

（三）安全监管责任不落实、不到位，导致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不力，重大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的；

（四）1 个月内发生 2 起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的交通运

输生产经营单位；

（五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，或挂

牌督办的事项，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的；

（六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存在迟报、漏报且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按

照管理职责实施约谈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，市委、市政府，市交通运输委

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或监管措施不到位，造成严重影响或

后果的；

（二）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，未按照

要求督促完成整改的；

（三）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；

（四）交通运输相关领域事故多发频发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

不到位，安全生产总体形势严峻的；

（五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存在谎报或瞒报的；

（六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，或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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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督办的事项，未按照要求完成整改，需要进行约谈的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。

第十三条 约谈单位应当书面通知被约谈单位，告知约谈事

项、约谈时间、约谈地点和约谈要求。

第十四条 被约谈单位收到约谈通知后，应当准备书面约谈

材料，包括基本情况、原因分析、教训汲取、整改措施等内容。

第十五条 约谈工作由约谈单位有关负责人或其授权人主

持，约谈程序包括：

（一）约谈单位说明约谈事由和目的，通报存在的问题；

（二）被约谈单位就约谈事项进行陈述说明，提出采取的整

改措施和工作计划等；

（三）约谈单位问询有关问题；

（四）约谈单位提出整改要求。

第十六条 约谈工作应当形成约谈纪要，经约谈单位有关负

责人批准后印发被约谈单位。被约谈单位为交通运输行业生产经

营单位的，必要时可以将约谈纪要抄送被约谈单位的相关管理部

门。

第十七条 被约谈单位应当按照约谈纪要的要求完成问题

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约谈单位。

第十八条 约谈单位应当了解被约谈单位整改进展情况，适

时开展跟踪督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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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市交通运输委开展的约谈工作，根据职责由委相

关处室提出，报委领导批准后，以市交通运输委名义实施，由委

领导或授权委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主持约谈。

第四章 挂牌督办
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实施挂牌督办：

（一）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落实或交通运输生产经营单位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，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；

（二）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，或者

存在重大事故隐患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；

（三）对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未按照要求整改或整改

不力的；

（四）生产安全事故整改评估中发现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不

到位的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。

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

按照管理职责实施挂牌督办：

（一）交通运输部、市委、市政府或者交通运输部安委会交

办，需由市交通运输委牵头督办整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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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安全监管和安全管理存在突出问题，需市级交通运输

管理部门督促进行整改的；

（三）重大事故隐患整改不到位，需重点督促进行整改的；

（四）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明确或安全生产监管体制不健

全，导致安全监管责任不清、相互推诿的；

（五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暴露出安全监管突出

问题，需督促进行整改的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挂牌督办的情形。

第二十二条 挂牌督办单位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挂牌督

办单位，通知应当包括督办事项、督办内容、整改要求、办理期

限等内容。

第二十三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应当及时制定和完善整改方

案，收到督办通知起 30 日内报挂牌督办单位，并组织实施，同

时接受挂牌督办单位的跟踪督导。整改方案应当包括目标和任

务，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计划、整

改措施、时间安排、应急预案和保障措施等内容。

第二十四条 挂牌督办单位应当掌握整改落实进展情况，适

时开展跟踪督导。

第二十五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后，应当将

整改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应当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

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，将整改情况报挂牌督办单位，提出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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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申请。

第二十六条 挂牌督办单位收到核销申请后，应当对督办事

项的整改情况进行核实，提出核销意见。同意核销的，下发通知

予以核销；不同意核销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责令继续整改。

第二十七条 被挂牌督办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，

应当说明原因，制定安全生产防范措施或应急预案，并报挂牌督

办单位。

第二十八条 挂牌督办单位在跟踪督导或安全生产检查中，

发现被挂牌督办单位未按照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力的，应当依法依

规予以处理或通报相关主管部门。

第二十九条 市交通运输委挂牌督办的安全生产事项，根据

职责由委相关处室提出挂牌督办和核销建议，按照程序报委领导

批准后印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就安全生产有关问题实

际情况，可以分别或同时实施警示、约谈、挂牌督办。

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实施了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的，下级

部门原则上应当逐级实施相应的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。上级部

门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直接实施应当由下级部门实施的警示、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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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和挂牌督办。

按照职能职责，安全生产约谈和挂牌督办的实施主体同时涉

及多个单位时，可以视情况联合开展。

第三十一条 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关于实施警示、约谈和

挂牌督办工作的具体分工，由市交通运输委另行发文明确。

市公路中心、市道路运输中心、市港航海事中心、市交通执

法总队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，

制定、完善本领域、本地区的警示、约谈和挂牌督办工作制度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委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

起实施。《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安全生

产约谈办法的通知》（渝交委安〔2012〕4 号）、《重庆市交通

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办法的通知》

（渝交委安〔2013〕31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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